关于2016届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的工作安排
为做好我院2016届毕业生办理离校手续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安排
6月15日




确定毕业生离校名单

6月16日至22日


完成离校前期审核

6月29日 (星期三)

组织毕业典礼（详细计划另行通知）
6月27日至7月1日

集中办理办理离校手续
二、离校审核事项

毕业生办理离校审核事项包括：各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培养单位离校审核；党、团员组织关系转移或暂留；户籍迁移或暂留；学费、住宿费、培养费和医保费等欠费缴纳；图书等归还；宿舍退宿；助学贷款还款确认；研究生学位论文等档案材料的归档。
毕业生在以上审核事项全部通过（或暂留，仅限组织关系暂留和户籍暂留）的可以领取毕业证书；以上审核事项全部通过后，就业去向符合《就业报到证》打印条件的可以领取《就业报到证》或办理个人自行打印证明。
三、工作安排及注意事项
（一）毕业生在离校前应将所借学校图书、资料、仪器、体育用品等公物归还借出单位，交清各种费用。如有遗失、损坏者应按规定赔偿。
（二）实行网上办理离校手续，毕业生应先在网上（http：//xgb.shsmu.edu.cn/lixiao）查询离校手续办理须知，根据查询提示信息到未通过离校审核的相关职能部门办理离校手续。
（三）在离校手续办理期间，有关职能部门（教务处、研究生院、组织部、团委、武保处、财务处、图书馆、宿舍管理部门、档案馆、学生处）和各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培养单位，各学生党支部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撰写相关离校手续的办事指南，在离校网上予以公告，并安排充足人员在约定离校手续办理地点值班。
根据网上离校要求，教务处和研究生院须在6月15日前确定并提交毕业生名单，各职能部门须在6月22日前依据教务处和研究生院提供的毕业生名单，完成离校前期审核，剔除不需要办理相关离校手续的学生，形成并提交本部门离校审核名单，未列入离校审核名单的视为审核通过。各部门办理离校手续的地点见附件2。 
毕业生到各职能部门办理离院手续时，各部门应对所负责离校审核事项进行审核。审核完毕后，须在网上进行登记。
（四）毕业证书和《就业报到证》发放
本科、长学制和4+4八年制毕业生的毕业证书由教务处统一负责发放，研究生毕业证书由研究生院负责。在发放毕业证书时，应先在网上查询学生离校手续办理情况，凡网上显示不允许发放证书的毕业生不得发给毕业证书。
《就业报到证》由学生处批量打印，在网上进行登记后统一发放，毕业生须在所有离校手续办理完毕后，于6月27日后到学生处就业指导办公室领取，如在毕业离校时尚未登记《就业报到证》发放信息的，需按照就业指导办公室通知要求，至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办理打印《就业报到证》事宜。
（五）研究生档案归档
毕业研究生需按照档案馆、研究生院联合通知要求，在规定时间期限内至档案馆办理研究生档案归档手续。研究生档案归档范围和归档要求请按照档案馆网页（http://archives.shsmu.edu.cn）公布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档案归档须知”办理。
（六）户籍迁移或暂留
毕业生于6月12日起即可办理户籍迁移手续，请事先在离校网上登记户口迁往地址，由武保处择日统一到淮海中路派出所开具《户口迁移证》，并在离校网上通知领取事宜。

1、户口未迁入医学院（含上海生源）的毕业生如网上显示“未通过”，则请携带本人身份证、校园卡到保卫处户政科办理相关手续。

2、户口迁往本市的同学，除在离校网上登记户口迁往地之外，还须凭本人身份证和《关于同意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办理本市户籍的通知》其中第二联（黄联单），至保卫处户政科确认。
3、毕业生在离校前应办理完户籍迁移手续，因特殊原因需要暂留户籍的，应填写《上海交大医学院学生户籍暂留申请表》并到武保处进行登记。申请表在医学院学工在线（http://xgb.shsmu.edu.cn）就业指导区文档下载栏下载。凡暂留户籍的毕业生须在户籍暂留期结束后一周内将本人户口迁出，否则承担由此引发的责任。
因出国在沪办理签证而暂时无法办理户口迁移手续的毕业生，持所在院系或培养单位审核同意的《上海交大医学院学生户籍暂留申请表》到学生处就业指导办公室（东四舍311室）办理相关手续，然后到武保处办理户籍暂留登记。

参加“三支一扶”、西部计划项目的毕业生按国家相关规定由本人向学生处就业指导办公室提出申请后，户籍予以暂留。
升学（读研、博士后）到交大医学院的，可以凭入学通知书直接到武保处办理户籍暂留登记；凡签约交大医学院就业的，可以凭《就业协议书》到武保处办理户籍暂留登记。
已经办理进沪就业户籍申请的非上海生源毕业生，可以凭进沪就业户籍申请表（蓝表）到武保处办理户籍暂留登记。在进沪就业户籍申请审批结果公布后，应及时办理户籍迁移手续。

4、户籍在华坪路派出所的毕业生，须持身份证（非上海生源落户上海的还须携带《关于同意非上海生源高校毕业生办理本市户籍的通知》的第二联）到交大保卫处户政科（闵行校区）开具《准予集体户口迁移证明》，自行到华坪路排除所办理《户口迁移证》，并将《户口迁移证》拍照后上传到离校网上，由武保处予以审核。
（七）党、团组织关系转移
毕业生党员(定向、委培生除外)均需要参加医学院统一组织的党员离校教育活动，党员离校教育活动纳入毕业生离校手续办理的审核环节。（党员离校教育，时间：2016年6月7日2：00；地点：医学院懿德楼二楼报告厅。因故不能参加的党员，须提前请假，并于6月27日、6月30日下午1:30在医学院东二楼207安排补课。）
1、党员（包括预备党员）由本人到所在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培养单位或学生党支部办理党员组织关系院内转移手续，将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移至医学院组织部。
2、党员（包括预备党员）持院内组织关系转移凭证，至医学院组织部办理党员组织关系转出手续，组织部负责在网上进行离校审核。
3、团员满28周岁的不需要办理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未满28周岁的团员，由所属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培养单位的分团委收集团员证后到医学院团委批量办理。需要个别办理的团员自行持团员证到医学院团委办理团籍转移手续,凡遗失团员证的毕业生请携带一寸近照一张，至医学院团委补办团员证后，方可办理团籍转移手续。
4、非党员、非团员的毕业生无需办理党、团组织关系转移手续。
（八）图书馆离校审核
为使毕业生顺利办好离校手续，图书馆自6月16日起停止毕业班借书，毕业生应在6月16日之前还清在学校图书馆和学院图书馆借阅的所有图书和光盘，还应结清遗留费用。毕业生所接学校图书馆的图书和光盘可以在学院图书馆归还。

毕业生在归还图书和光盘时应提醒图书馆工作人员尽快进行归还登记，以免影响离校手续的办理。
（九）财务处离校审核
1、经办过暂借款项且未冲账的毕业生，在6月16日前及时到财务处冲账。
2、建行卡应在离校一年后再去银行办理注销,以免各种奖励无法进卡。
3、尚未缴清学费、住宿费、培养费的毕业生，请尽快至财务处缴费，否则影响离校手续的办理。
（十）宿舍管理部门离校审核
毕业生在办理完离校手续后，必须将原寝室钥匙交还到所在宿舍楼管理室。毕业生归还钥匙截止时间为7月1日晚22：00，此时全体毕业生已离院完毕，不再享受在校生的待遇。
（十一）医疗门诊部离校审核
欠缴医保费用的毕业生，须凭卫生科开具的缴费单至财务处交清欠费后再到卫生科登记确认。毕业生从7月1日起不再享受在校生的待遇。 

（十二）学生处离校审核
在校期间向银行贷款的毕业生，应在6月16日前到建设银行办理还款确认手续，凭建设银行出具的“还款确认单”至学生处学生事务办公室登记。
（十三）关于《报到证》和《就业通知单》的打印及其归档工作
1、学校就业中心于6月17日向市教委上报就业计划，已经在学校就业信息网登记就业去向的毕业生须做好就业信息核对工作，这部分学生的《报到证》由学校就业中心统一打印后学生处就业指导办公室发放。
2、凡提出上海市《居住证》申请的毕业生携带经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培养单位，学生党支部审核盖章的《上海交大医学院毕业生户口、档案迁回家庭所在地申请表》、单位已盖章的《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登记表》在6月15日前在学生处就业指导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这部分学生的《高等学校毕业生进沪就业通知单》和《报到证》由学校就业中心统一打印后医学院负责发放。之后，按上海市有关《居住证》申请要求在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地址：徐汇区冠生园路401号）规定受理日起由毕业生本人到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打印《高等学校毕业生进沪就业通知单》和《报到证》。《报到证》白色一联须交学生处就业指导办公室，放入个人档案。
《上海交大医学院毕业生户口、档案迁回家庭所在地申请表》、《非上海生源应届普通高校毕业生进沪就业登记表》可在医学院就业信息网表格下载栏下载。
3、学生处负责做好毕业生人事档案(包括就业报到证下联、学生入学登记表、高等学校毕业生登记表、市(校)优秀毕业生登记表、成绩表、各类审批表及奖惩等材料)的归档工作，并于2016年7月20日之前寄发完毕。
根据《上海交大关于开展教学类学籍档案中毕业生登记表归档工作的通知》（沪交内（档）[2013]3号）要求，2014年起，每年毕业的计划内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毕业生登记表原件一式两份，一份存入学生本人档案，另一份移交校档案馆。学生处就业指导办公室负责将毕业生登记表每年分两次（7月份、12月份）向档案馆归档移交。 
（十四）其他
1、需要办理校园卡退款的毕业生可自行至食堂校园卡充值点办理销户退余额手续。校园卡从7月15日起停止使用。
2、网络信息中心要确保毕业生离院期间校园网畅通。
3、以上各项内容请各临床医学院、研究生培养单位以及学生党支部达至全体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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